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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 5%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持股基本情况：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

知行利他私募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，

减持公司股份 1,983,065 股，本次权益变动后，知行利他私募基金管理（北京）

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由 11,834,665 股减少为 9,851,600 股，持股

比例由 5.917%减少至 4.926%，不再为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%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

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1 月 4日收到

知行利他私募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现将相关

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人名称：知行利他私募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成立日期：2021 年 9月 13日 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座 403 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德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783MA94WN9K53 

实际控制人：张世远 



经营范围： 一般项目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（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

金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

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

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

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

经营活动。）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

2024年 1月 2 日至 2024年 1月 3日，知行利他私募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，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,983,065 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992%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知行利他私募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

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,851,600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.926%，持

股比例降至 5%以下。 

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
变动总股数

（股） 
变动比例 知行利他私

募基金管理

（北京）有

限公司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

11,834,665 5.917% 9,851,600 4.926% 1,983,065 0.992% 

注：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

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 

三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.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、不涉及资金来源。 

2.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： 

2023 年 11 月 28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持股 5%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48），知行利他私募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及其一

致行动人，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4 年 3 月 18 日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

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,000,000 股，拟减持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

1%，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。 

截至本公告日止，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 



3.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%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，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4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和《公开发行

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—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等法律、法规

及规范性文件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，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上海

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月 5日 

 


